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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前中国缺乏相应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而强行要求农村生活污水执行城镇排放标准，结果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
果。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分析，并结合中国农村水环境状况和污染物处理技术水平现状，提

出了按照污水最终去向（资源化利用和直接排放）分类、分级确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办法。

　　关键词　农村　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　处理技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排
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结果表明，农村污染物排放量已经占到了全国
总量的５０％左右，其中ＣＯＤ、ＴＮ、ＴＰ排放量分别占
总量的４３％、５７％、６７％［１］，而目前农村生活污水的
处理率还极低［２］。

　　目前，我国农村缺乏相应的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和污水处理设施的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标准采用的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等。而 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ＧＢ　８９７８—

１９９６制定的主要依据是大、中城市的水环境状况和
经济技术情况。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与城市相比，农
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存在以下特征：（１）由于农村经济
基础相对较薄弱，用于水污染控制的经费不多；（２）
技术力量薄弱，缺少相关行业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
理人员；（３）配套基础设施较差，没有相应的检测设
施和监测人员；（４）单个污水处理设施规模较小，但
设施总量巨大，运行和监管难度较大。可见，由于农
村生活污水的污染特征、技术经济条件与城镇不同，
利用的污水处理工艺也存在很大差别，强行要求农
村生活污水执行城镇排放标准，结果往往很难达到
预期效果［３］。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通过研究国外农村生活污
水的排放标准，结合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特征和
经济、技术条件，对污水排放标准的制定进行了研
究，以期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制定提供
参考。

１　国外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村污水治理组织和管

理模式大致可以分成３类：一类以早已城乡一体化
的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一类以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较成熟和排放标准较完善的日本为代表；第３类以
农村污水处理处于起步阶段，处理技术和排放标准
正不断完善的新西兰等国家为代表。

１．１　美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相关标准
美国的农村卫生建设起步早，不存在类似我国

的城乡差别，而且农村居民都比较富裕，总的来说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水平也比较高，因此美国农村
与城市使用相同的污水排放标准［４］。

１．２　日本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相关标准
日本的经济起飞是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以后。

为了加速城乡一体化，规范和管理农村地区的卫生、

建设与环境保护问题，日本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城市
的农村污水治理法律体系：城市（人口＞５万或人口
密度＞４０人／ｈｍ２的集中居住地）适用《下水道法》，

农村地区主要适用《净化槽法》［５］。

　　日本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展开了净化槽技术的研
究与推广。净化槽分为３种类型：单独处理净化槽、

合并处理净化槽和高度处理净化槽。《净化槽法》中
对分散污水的排放标准限值是按净化槽处理工艺而
确定的。目前，日本的高度处理净化槽技术已较成
熟，出水水质可达到以下标准：ＢＯＤ５ 在１０ｍｇ／Ｌ以
下，ＣＯＤ在１５ｍｇ／Ｌ以下，ＴＮ在１０ｍｇ／Ｌ以下，ＴＰ
在１ｍｇ／Ｌ以下［６］。

　　日本在规定《净化槽法》出水标准的同时，还颁
布了一系列相关技术标准，如净化槽的工艺选择、

净化槽维护检查、清扫等技术标准以及净化槽施工
技术标准等［７］，使净化槽的日常维护、运行等得到
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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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新西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相关标准
新西兰与我国都正处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探

索阶段，并且都尚缺乏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运
行维护的监管，都还未对此制定明确的强制责任。
因此，新西兰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践对我国有较
强的借鉴作用。

　　目前，新西兰约有２７万个就地污水处理系统，
大部分的就地污水处理系统为成熟的化粪池。但由
于选址不当、日常维护等原因，这些污水处理系统的
运行失败率在１５％～５０％。针对上述问题，新西兰
出台了一些针对就地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标准，如
针对就地生活污水管理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标
准》（ＡＳ／ＮＺＳ　１５４７：２０００）和《奥克兰区域议会的污
水就地处理系统：设计和管理》（ＴＰ５８）［８］。虽然这
些技术标准的出台对新西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权责不清、监管不力等原因，
一些就地污水处理系统的运行情况仍不佳。

　　总结日本的成功经验和新西兰的探索实践，我
国在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时，应首先确定适
合农村的污水处理技术，出台相应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技术标准，方便农村居民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处理技术。

２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制定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制定主要应考虑以下

３个原则：（１）可行性。要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的具体
情况，结合农村实际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２）超
前性。制定的排放标准不仅要与农村现状相适应，
还要能适应今后的发展需求，做到“前五年领先，后
五年不落后”；（３）标准内容要与国家已颁布的法律
法规相一致。

２．１　与农村的经济承载力相适应，因地制宜、区别
对待
我国目前有６０多万个行政村，２５０多万个自然

村［９］，农村数量众多，类型也多种多样。不同区域农
村的经济承载力差别很大，生活污水排放规律、水环
境容量和技术水平等也不同。如东部地区农村人口
密度高，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较早；西部地区农村人口
密度低，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缓慢，污水处理设施和水
资源保护设施的发展相对滞后；北方河流和降雨较
少，污染物浓度高；南方河流和降雨较多，污染物容
易被稀释；东南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大，西北地
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小。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排
放标准的制定要与当地的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相

适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２．２　应优先考虑污水的资源化利用
污水最终去向是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标准的

一个重要依据。污水资源化应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方向和趋势。《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
（ＣＪＪ／Ｔ　１６３—２０１１）中就要求：村庄生活污水处理应
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并符合相关利用标准［１０］。农
村生活污水中含有氮、磷、有机物等营养成分，回用
于农田灌溉既可解决农田灌溉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又
可减少污水处理过程中因氮、磷等去除而产生的投资
和设备运行费用。因此，笔者建议分资源化利用和直
接排放两类来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２．３　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取不宜太多
资源化利用时，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污染

物控制项目选择建议参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０５）、《渔业水质标准》（ＧＢ　１１６０７—８９）等国
家相关标准。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说明（暂行）》中指出，污
染物控制项目的选择要全面分析本行业可能产生的
污染物，主要依据为总量控制、对生态和健康的影
响、各污染物项目之间关联性等。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后直接排放时，污染物控制项目可根据以下３个
原则进行选择：

　　（１）产生量较大，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选择
的污染物应具有较大的生产量（或排放量），并较广
泛地存在于环境中。

　　（２）对人体、环境毒性强或对生态环境危害大
的污染物。对污染物毒性的考虑，不仅要考虑化合
物本身的性质，更要考虑其毒性可能导致的环境效
应、生物效应以及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

　　（３）应是农村基础条件可检测、可控制的污染
物。优先选择目前监测条件已具备或在短期内可以
具备的污染物；目前的处理技术可有效处理的污
染物。

　　由于农村经济、技术力量薄弱，不具备一些污染
物的检测能力，比如ＢＯＤ５的检测在农村基本很难
实现。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的选取
要切合实际。参考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如日本《净化
槽法》针对农村污水只选取了ＣＯＤ、ＢＯＤ５、ＴＮ、ＴＰ
等少数几项污染物控制指标。

　　参考日本等的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控制项目的
选取经验，结合我国农村经济技术的具体情况，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控制指标的选取包括：（１）感官
性状和一般化学性指标，如ＣＯＤ、ＳＳ、ＮＨ３－Ｎ、Ｔ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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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项目［１１］。（２）细菌学指标，如粪大肠菌群
等。河流、池塘等水体既是农村生活污水的受纳水
体，又是农村居民日常所需的生活水体，如果不能及
时处理水体中的粪大肠菌群等病毒性有害物质，将
严重危害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可通过检测余氯等
指标间接测定水体的粪大肠菌群含量［１２］。

２．４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制定要兼顾污染物控制技
术和水环境容量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方法主要有２种，一种

是按工业设备条件和工艺水平确定；另一种是从保
护水资源出发，根据水环境质量标准、考虑水体稀释
能力和允许负荷量确定［１３］。

２．４．１　确定方法
水环境质量标准是为保护水环境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制定的。污染物排放到水体后会经过稀释，

所以污染物允许的排放浓度高于受纳水体的水环境
质量标准限值。排放限值与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的
比值称为稀释系数。稀释系数的确定要考虑到水体
的稀释能力和废水的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确定稀释
系数的方法有３种：统一系数、定位计算和模型估算。

目前，欧盟一些国家（如丹麦）采用统一系数法由水环
境质量标准反演污染物排放限值［１４］，只需将标准限值
乘以稀释系数即可得到污染物排放限值。

　　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中将水质分为５类，其中Ⅲ类水质以上才可作为饮
用水源。笔者以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Ⅲ类水质限值做为
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基准值，确定稀释系
数为１０，反演推导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标准限
值，结果见表１。

表１　推导出的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限值

ｍｇ／Ｌ　

项目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
Ⅲ类限值

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限值

ＣＯＤ　 ２０　 ２００
ＳＳ１）

ＮＨ３－Ｎ　 １．０　 １０
ＴＰ　 ０．２（湖、库０．０５） ２（湖、库０．５）

　　注：１）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中无ＳＳ限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体稀
释能力来推导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限值，可能会
出现即使采用最先进的处理技术也很难使污染物达
标的情况，即推导出的标准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不强。

２．４．２　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水平
为全面分析根据水环境质量标准来制定我国农

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可行性，笔者对我国不同区

域农村的７０项污水处理工程进行了详细调研，对农
村生活污水经各种处理技术处理后的出水进行了分
类统计。调研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采
用的处理技术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沼气池（７项）、化
粪池（３项）、活性污泥法（１０项）、生物膜法（１０项）、
土地处理技术（３项）、生态技术（１８项）、生物＋生态
技术（１７项）和塘系统（２项）等。按处理程度，可划
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处理系统。

　　一级处理系统主要包括化粪池和沼气池技术，
其中化粪池的污染物去除率较低，出水无论是直排
还是用于农业灌溉，均会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考
虑到我国农村目前的水环境情况，建议逐步淘汰化
粪池技术的运用。而沼气池处理的出水水质能较稳
定地达到 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０５，可回用于农田灌溉或水
产养殖等。

　　二级处理系统的组合多种多样，最常见的主要
有：厌氧＋人工湿地、格栅＋生物接触氧化池、格栅

＋氧化沟、格栅＋Ａ２／Ｏ等。人工湿地在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中已得到很好地推广应用，这种技术具有投
资省、工艺简单、易于管理等优点，但出水易受季节
等因素的影响；生物接触氧化是一项简单、易行的技
术，缺点是构筑物繁多，运行成本偏高，集中式的处
理方式对污水收集系统要求较高；氧化沟和Ａ２／Ｏ技
术在城市污水处理厂中被广泛应用，但不适合农村
单户和小规模生活污水的处理，且其基建和运行成
本较高，操作复杂。

　　三级处理系统中使用较多的是生物＋生态组合
技术，常见的组合技术主要有厌氧池＋生物接触氧
化池＋人工湿地、格栅＋复合滤池＋人工湿地等，其
中厌氧处理系统、好氧处理系统和生态处理系统是
农村生活污水三级处理的经典组合技术，该组合技
术的各单元均已较成熟，处理效果也较好，但工艺投
资较大，适合在对水质要求较高、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的农村使用。

　　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使用较多的生态技术和
生物＋生态技术的处理效果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
见表２。

　　结合表１和表２可见，农村生活污水经处理后，
除ＣＯＤ容易达标之外，氮、磷等污染物即使采用生
物＋生态技术也很难达到根据水环境质量标准推导
出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因此，根据水环境质
量标准来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是行不通的，
必须考虑适宜的农村水污染处理技术，结合处理效
果来确定排放标准。当然，同时还必须考虑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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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如果受纳水体是环境容量较大、稀释能力较强
的开放式水体，建议适当放宽排放标准。

表２　生态技术和生物＋生态技术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效果 ｍｇ／Ｌ　

处理技术 检测项目 出水值

ＣＯＤ　 １２０

生态
ＳＳ　 ５５

ＮＨ３－Ｎ　 ２２
ＴＰ　 ５

ＣＯＤ　 ６０

生物＋生态
ＳＳ　 ２５

ＮＨ３－Ｎ　 ３
ＴＰ　 １３

２．４．３　排放标准的分类、分级确定
（１）资源化利用排放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其排

放标准建议参考执行 ＧＢ　５０８４—２００５、ＧＢ　１１６０７—

８９等国家相关标准。

　　（２）直接排放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后直接排放时，其排放标准

可分二级执行：

　　①一级标准：主要是针对国土开发密度较高、环
境承载能力较弱或环境容量小、生态环境脆弱，容易
发生污染而需要采取特别保护措施的地区（如太湖、
滇池等敏感区域）。对于这些区域，应制定更加严格
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这类地区需要考虑

ＴＮ、ＴＰ的去除，适用的技术包括脱氮除磷生物技术
和好氧生物＋生态技术组合技术，相应的排放标准
可按水环境容量和处理技术的处理效果来确定。

　　②二级标准：执行二级标准区域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主要以ＣＯＤ或ＣＯＤ、ＴＮ去除为主要目标，
相应的排放标准也可按水环境容量和处理技术的处
理效果来确定。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按城镇排放标准执行，其对 ＴＮ、ＴＰ的限值要求过
严，当前农村适用的处理技术的处理效果还很难满
足限值要求，故建议在水环境容量较大、稀释能力较
强的地区适当放宽对农村生活污水中氮、磷，特别是

ＴＮ的排放限值。

３　结　语

制定符合当地经济、技术水平的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对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有
着很大的必要性。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新西兰等国
家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农村
水环境状况和污染物处理技术水平现状，提出了按
照污水最终去向（资源化利用和直接排放）分类、分

级确定排放标准的办法。

　　在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制定中，需要注意：
（１）农村的污染物检测和处理水平不高，污染物控制
项目的选取不宜过多；（２）应采取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环境容量以及污水处理技术水平现状及发展方向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标
准，以避免出现制定的标准与现实技术水平脱节、水
环境容量与排放标准相互孤立等问题；（３）因地制
宜、区别对待，当地政府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经济、技
术水平和水环境容量来制定适合的农村生活污水排
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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